
蚌 埠 学 院
蚌埠学院 2022 年本科招生章程

一、学校名称：蚌埠学院

二、办学层次：本 科

三、办学类型：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四、学校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曹山路 1866 号。

五、录取原则及要求

（一）录取原则

录取工作依据教育部最新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

作的通知》（教学〔2022〕1 号）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有关政

策及规定实施。坚持公开程序、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

（二）录取办法

1.录取时，按照分数优先、尊重志愿的原则，将进档考生成绩从高到低排序，

按照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依次录取，即第一专业志愿无法满足的，依次录取

进第二、第三专业志愿。若考生分数未达到填报的所有专业录取分数，在专业服

从调剂的情况下，学校根据考试成绩将其调剂到专业志愿投档数不足的专业，不

服从专业调剂或未能调剂的考生，作退档处理。

2.录取时，无男女比例限制。

3.我校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以各省级招生部门公布为准。

4.艺术类专业使用生源所在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专业统考成绩，按生

源所在省份的艺术类招生录取规则执行。

5.报考英语、翻译专业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必须参加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招生部门统一安排的英语口试，口试成绩须达到“良好”及以上等级，且英

语单科成绩不低于 100 分（150 分制）。

6.除报考英语、翻译专业外，对报考我校的考生高考外语语种不作限定，但



学生进校后学校均以英语安排外语课程教学。

7.报考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工程专业的考生数学单科成绩不低于 90 分

（150 分制）。

8.对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按生源地省(直辖市、自治区) 招生办公室的规

定执行，但录取进专业时以实考分为准。

9.历届生的录取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招生办公室的有关规定办理，

和应届生一视同仁。

10.体检要求，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其有关补充规定执行。对考生体检表进行审核，对于体检

不合格考生，不予录取；对于专业限报的考生，不能录取到限报专业。

11.新生报到入学后，学校在三个月内进行入学资格复查。经复查不合格者，

学校将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凡发现弄虚作假者，即取消其

入学资格，并报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办公室。

12.为激励广大同学勤奋学习，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学校

积极开辟绿色通道，采取了国家奖助学金、安徽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校内助

学金、学校奖学金、勤工助学、临时困难补助等多渠道、多元化的资助办法。

六、颁发证书

学校名称为蚌埠学院，学历证书种类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种

类为学士学位证书。

七、收费项目及标准

按照皖发改价费〔2021〕348 号、皖价行费〔2000〕259 号等文件有关规定

标准执行。收费标准如有变更，以省学费审定部门核准的最新收费标准执行。

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52-3177008

九、本章程由校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